附件4
诚信承诺书
    本单位依据湖南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申报的需求，自愿提交申报材料，并承诺如下：

本单位已完全理解奖补资金申报的要求，并按通知要求进行申报。

本单位已就所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核，所申报材料内容属实。
本单位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，已按照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。

本申报材料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不涉及秘密内容。
本单位申报材料提交后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数发生变更或企业原相关资质被取消，导致应享受奖补资金减少的，在1个月内主动退回相应奖补资金。
如本单位获得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，同意按照湖南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政策的相关管理规定及条款，落实单位法人责任制的有关要求，加强对资金的合规使用和管理。
如在公示过程中发现承诺有虚假问题，或被举报核实有上述违反承诺行为，或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有违规行为，愿意接受计入企业信用档案等处理。涉嫌违法的，愿意接受相关法律法规处罚。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，由本单位自行承担。
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